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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96 年度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災害防救工作自我評核量表（自評表） 

類別：颱洪災害(複合土石流、坡地災害)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市別：         評核單位/人員： 

※ 計分方式： 

1. 每一問題以配分計，回答「無」＝0分，回答「有」＝以該題配分計算。 

2. 若該問題回答欄為 4個選項，回答「無」＝0分，其餘回答選項依序為該題配分乘以 1/2；乘以 3/4；乘以 4/4 計算。 

3. 評量成績滿分為 100 分。 

一、平時 
（一）整備 

項目 問題 回答欄 辦理情形 配分 

政策 
是否於災害防救會報或委員會討論颱洪災害防災

整備應變作為或檢討改進措施 
□無 □有 

 
1 

法規 

是否平時已彙整縣內相關災害防救自治規定備用 

（含自治條例、自治法規或其他標準作業程序等） 
□無 

 

□彙集 3

種以上 

 

□彙集 5

種以上 

 

□彙集 10

種以上 

 

0.5 

計畫 是否於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內有颱洪災害專篇 □無 □有  1 

組織 

是否已律定縣內災害防救工作之作業單位（含分

工作業規定及組織分工圖） 
□無 □有 

 
1 

是否已律定應變小組及應變中心之組織 □無 □有  1 

預算 是否編列治山防洪等減災經費 

□無 □編列佔

總 預 算

0.1~0.5

％ 

□編列佔

總 預 算

0.5~1％ 

□編列佔

總 預 算

1％以上 

 

1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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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編列災害應變整備經費 

□無 □編列佔

總 預 算

0.1~0.5

％ 

□編列佔

總 預 算

0.5~1％ 

□編列佔

總 預 算

1％以上 

 

1 

是否編列防災演練及訓練經費 □無 □有  0.5 

 
 

（二）減災 

項目 問題 回答欄 辦理情形 配分 

災害潛勢掌握 

是否掌握轄內淹水、土石流潛勢區域 □無 □有  0.5 

是否掌握轄內易發生坡地災害區域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對坡地災害潛勢區域危險聚落建立資料 □無 □有 0.5 

減災工程 

是否建立相關治山防災工程的工作流程 □無 □有  0.5 

是否確認轄內山坡地需要整治範圍(沖淤嚴重之

野溪坑溝及崩塌、地滑地等)，並完成製作山坡地   

整治範圍地圖或其他參考資料 

□無 □有 

 

1 

防災管理 

是否訂有山坡地違規查報工作要點 □無 □有  0.5 

是否針對違規案件持續追蹤列管（須有列管清冊

及改善紀錄） 
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辦理轄內山坡地住宅社區安全檢查 □無 □有 1 

是否訂有針對轄內山坡地住宅社區安全檢查的標

準作業流程 
□無 □有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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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檢查的山坡住宅社區結果是否持續追蹤管理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針對已辦理治山防災工程予以後續管理 □無 □有 0.5 

 
 

二、災前 
（一）整備 

項目 問題 回答欄 辦理情形 配分 

應變整備機制 

應變中心開設： 

是否已律定應變中心開設基準與成立方式 
□無 □有 

 
0.5 

應變中心進駐： 

編組人員聯絡名冊是否建立，各相關單位緊急聯

繫電話並定期測試，保持常新。 

□無 □有 0.5 

應變中心分工： 

是否明確訂定災害應變中心各進駐單位分工作業

規範 

□無 □有 1 

應變整備機制 

應變中心作業所需文件整備： 

災害警戒區域劃設管制公告、勸導、告發等各項

表單是否事先印製並用印完成 

□無 □有 

 

1 

應變中心設備整備： 

是否檢查災害應變中心設備並有作紀錄 
□無 □有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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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變中心備援設備： 

應變中心是否規劃備援機制（備援地點及備援設

備） 

□無 □有 1 

災情分析研判 

災情(預報)資訊收集： 

於應變中心內是否可匯集氣象、水災、土石流等

資訊訊息及傳真（例如應變中心內可連結氣象預

報、水災災害防救資訊系統、土石流監測系統等

網頁） 

□無 □有 

 

1 

災情監控： 

於應變中心是否有專人監看上開相關資料（設有

專人監看並備有管理手冊及檢核表） 

□無 □有 1 

災情分析研判： 

於應變中心是否有專人分析相關資料 
□無 □有 1 

災情警報： 

經研判需發布警報以告知行政機關、民眾等應變

(如避難疏散)之機制是否建立 

□無 □有 0.5 

災情預報警報傳遞： 

是否已規劃將災情之預報、警報傳遞給相關單位

之機制 

□無 □有 0.5 

減少水災災害 

整備 

淹水潛勢區域劃定： 

爲减少淹水災害是否事先勘查淹水影響範圍 

（有建立事先勘查機制，並備有淹水潛勢圖） 

□無 □有 

 

1 

保全對象查定： 

爲减少淹水災害是否事先勘查淹水影響範圍內之

住家（有建立事先勘查機制，並備有淹水潛勢區

域的保全對象清冊） 

□無 □有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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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難所選定： 

爲使淹水影響範圍內住家免受水災傷害，是否事

先選定勸導其前往避難之避難場所，建立淹水潛

勢區域之潛勢範圍圖、避難路線及避難處所圖。 

□無 □有 0.5 

避難路線規劃： 

為免避難過程受阻，是否事先規劃避難路線 
□無 □有 0.5 

應變(避難疏散)計畫(保全計畫)擬訂: 

為立即啟動避難疏散機制，是否先規劃分工執行

機制與方式並將之律定於計畫內（須有函送水利

署應變(避難疏散)計畫(保全計畫)備查計畫之函

文。） 

□無 □有 1 

水利構造物防災效能備: 

是否對河堤、海堤、水門、抽水站及其他水利構

造物等定期及不定期進行巡查、安全評估，並備

有巡查紀錄。 

□無 □有 1 

是否對河堤、海堤、水門、抽水站及其他水利構

造物等定期及不定期進行維護，並與廠商訂定契

約 

□無 □有 1 

是否對水利構造物需即時加以搶險等缺口加以補

強（備有補強資材(如太空包)及廠商清冊與契約） 
□無 □有 1 

是否儲備防汛搶險所需之土石料等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編組完成搶險隊，並建立編組名冊及備有演

練紀錄 
□無 □有 0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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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水道防災效能整備: 

是否已將全縣（市）下水道、排水道圖冊整合 

 

□無 

 

□整合 1   

％~50％ 

 

□整合 51   

％~70％ 

 

整合 71％

~100％ 

1 

下水道是否清淤（備有清淤照片及紀錄） □無 □有 1 

減少土石流災害

整備 

土石流潛勢溪流劃定： 

是否為減少土石流災害應事先勘查土石流潛勢溪

流及影響範圍 

□無 □有 

 

0.5 

保全對象查定： 

為減少土石流災害是否事先勘查土石流影響範圍

內住家（須有建立保全對象清冊，） 

□無 □有 0.5 

避難所選定： 

是否為使土石流影響範圍內住家免受土石流傷害

是否事先選定勸導其前往避難之避難所 

□無 □有 0.5 

避難路線規劃： 

為免避難過程受阻，是否事先規劃避難路線 
□無 □有 0.5 

應變(避難疏散)計畫(保全計畫)擬訂: 

為立即啟動避難疏散機制，是否已先規劃分工執

行機制與方式，並律定於應變計畫內 

□無 □有 0.5 

土石流災害搶救整備： 

為即時搶救土石流災情，是否已規劃重機械待

命、執行機制 

□無 □有 0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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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石流潛勢溪流劃定： 

是否為減少土石流災害應事先勘查土石流潛勢溪

流及影響範圍 

□無 □有 1 

救援道陸路橋樑

整備 

道路橋樑防災效能整備: 

是否規劃救援輸送道路(最小寬度 20M) 
□無 □有 

 
0.5 

是否規劃救援輸送道路之輔助備援道路 □無 □有 0.5 

救援輸送道路之橋樑是否巡查（須備有巡查紀錄）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規劃道路、橋樑搶通搶修之機制與方式，並

與廠商簽訂契約 
□無 □有 0.5 

救災機具器材 

人力整備 

搶救災量能整備： 
是否彙整及更新完成全縣「救災車輛、機具、人
力、物資」動員能量總表（已更新本會防救災資
源資料庫） 

□無 □有 
 

1 

是否與廠商簽訂合約，提供可支援救災之機具、

裝備（如挖土機、山貓、板車等）及聯絡通訊機

制等資料 

□無 □有 1 

是否建立可動員專業技術人力（如技師、建築師

等）之聯絡資料（備有動員專業技術人員名冊） 
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建立相關救災人員組織（民間團體組織、救

難協會等）之聯絡資料（備有民間救災團體組織

名冊） 

□無 □有 0.5 

救災裝備器材之維護管理 

 
□無 □有 1 

土石流災害緊急搶救重機械量能整備 □無 □未滿 50% □50%以上 □100％以上 1 

水災災害緊急搶修量能整備 □無 □未滿 50% □50%以上 □100％以上 1 

道路橋樑緊急搶通量能整備 □無 □未滿 50% □50%以上 □100％以上 1 



 8 

區域聯防: 

災情擴大需要他縣市支援，是否事先簽定區域、

跨區或結盟型式與其他縣（市）簽訂相互支援協

定 

□無 □有 1 

支援協定內是否有縣市政府救災能量資料及無線

電通訊資料 
□無 □有 1 

支援協定內是否律定大規模災害時人員物資、直

昇機臨時基地之集結地點 
□無 □有 1 

應變通訊器材整

備 

是否完成原住民地區國際海事衛星電話設備設置

地點、保管使用人與代理人名冊 
□無 □有 

 
1 

是否定期、不定期實施衛星電話維修，並有紀錄

可稽 
□無 □有 1 

是否持續追蹤維修中衛星電話情形（至正常為

止），並有紀錄可稽 
□無 □有 1 

災害來臨時（前）是否通知衛星電話聯絡人確實

啟動聯絡機制，並有紀錄可稽 
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對所配發之衛星電話進行試話檢測（備有檢

測紀錄） 
□無 □有 0.5 

應變物資儲備 

民生物資供應量能整備： 

備有全縣民生物資儲備處所一覽表 
□無 □未滿 50% □50%以上 □100％以上 

 
0.5 

事先儲備機制: 

山地村（里）、孤立地區是否備有 7日份 
□無 □有 0.5 

農村、偏遠地區：3日份 □無 □有 1 

都會、半都會地區：2日份 □無 □有 1 

是否對儲備物資進行管理與維護 □無 □有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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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備物資是否每年至少檢查一次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指定專人負責儲備物資之管理 □無 □有 0.5 

緊急補充機制: 

是否有緊急採購災民所需民生物資機制 
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有提供食物、飲用水的協定業者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已規劃於災時如何與上開協定業者聯絡的機

制 
□無 □有 0.5 

其他(非民生)物資量能整備： 

是否均於偏遠地區儲備發電機及必要之油料 
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有提供簡易廁所或流動廁所的協定業者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有提供醫療用品的協定業者 □無 □有 0.5 

應變物資運送 

整備 

是否備有食物、飲水、物資的調配作業手冊或檢

核表 
□無 □有 

 
1 

是否已指定物資集中輸送地點 □無 □有 1 

物資輸送路線是否選定（備有路線圖）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確保輸送物資的公務車輛勘用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已責定開口契約廠商提供物資運送（已簽訂

契約） 
□無 □有 0.5 

於災區交通管制時是否已有物資輸送車輛優先通

行機制 
□無 □有 0.5 

避難場所整備 

避難場所掌握： 

是否彙整完成全縣避難場所一覽表 
□無 □未滿 50% □50%以上 □100% 

 
1 

避難容量掌握: 

是否掌握每個避難收容所可收容的人數 
□無 □未滿 50% □50%以上 □100%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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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難安全掌握: 

是否對避難場所進行安全性評估 
□無 □未滿 50% □50%以上 □100% 0.5 

避難場所工作分工與管理: 

是否已訂定避難場所開設、運作等任務分工及權

責分工 

□無 □有 0.5 

各個避難場所是否已分別指定專人負責管理及開

設事宜 
□無 □有 0.5 

避難場所是否定期檢查設施及設備 □無 □有 0.5 

 
三、災中 
（一）應變階段 

項目 問題 回答欄 辦理情形 配分 

應變中心作業 

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間是否定時由指揮官召開工

作會議，並備有會議紀錄。 
□無 □有 

 
0.5 

災害應變中心工作會議指揮官指示事項是否確實

交由各相關機關落實辦理，並追蹤管制。 
□無 □有 0.5 

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間是否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

心提供建議執行避難疏散及收容安置工作。 
□無 □有 0.5 

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間是否隨時彙整新增災情，

並立即通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
□無 □有 0.5 

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間是否將最新災情公布於縣

府網站（有網頁可查） 
□無 □有 0.5 

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間是否掌握鄉鎮市災害變中

心成立運作時間、開設層級等資訊。（備有鄉鎮市

災害變中心成立調查表） 

□無 □有 0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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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間，對於物資、機具、人力

之支援請求，是否先彙整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所

提需求，先行處理、調度支援，不足時再請中央

支援。 

□無 □有 1 

是否將行政院研考會所建置視訊會議設備設於災

害應變中心開設場所，並於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

間隨時開啟（須有照片紀錄可查）。 

□無 □有 1 

災情查報 

是否訂定災情查報作業規定及災情查報流程 □無 □有  1 

是否完成災情查報人員名冊聯絡名冊並定期更新 □無 □未滿 50% □50%以上 □100% 1 

與災情查證相關機關是否設有橫向聯繫窗口，並

建立聯絡清冊 
□無 □未滿 50% □50%以上 □100% 1 

是否已核定收集各鄉鎮市受災災情的方法 □無 □有 1 

是否已核定收集居民受災災情的方法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有派遣職員到現地了解災情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已核定災情收集的格式(表格) □無 □未滿 50% □50%以上 □100% 0.5 

是否已核定災情彙整的格式(表格) □無 □未滿 50% □50%以上 □100% 0.5 

災情的彙整是否以圖示 □無 □有 1 

是否已核定應優先收集、傳遞的災情內容 □無 □有 0.5 

已收集彙整的災情是否傳達給各鄉鎮市 □無 □有 0.5 

已收集彙整的災情是否傳達給居民(如登載於網

頁) 
□無 □有 1 

是否核定提供新聞媒體受災災情、災害防救相關

資訊的機制 
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核定於災時設置新聞中心之機制 □無 □有 0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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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核定災時召開記者會、發布新聞稿的實施方

法（訂定新聞發布等相關作業規定） 
□無 □有 0.5 

搶救調度 

是否有向他機關申請支援機制 □無 □有  0.5 

是否已規劃好他機關支援資源集結地點，並訂有

支援資源之調度計畫或手冊或標準作業流程或相

關規範 

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已規劃他機關支援資源報到之方式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已規劃他機關支援資源抵達後調度到位方式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已規劃他機關支援資源到位後之聯繫控管機

制 
□無 □有 0.5 

避難疏散 

啟動機制： 

下達避難疏散指令之機制 
□無 □有 

 
0.5 

執行機制： 

是否已核定居民避難勸告、指示撤離強制疏散的

傳達方式 

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完成執行疏散避難人員編組 □無 □有 1 

是否設置避難引導看板、避難場所指示板（已設

置完成避難引導看版、指示版） 
□無 □有 1 

是否讓居民了解避難時應該注意的事項（須有引

導標示的照片） 
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有提避難所資訊 

（收容人數、人員、聯絡電話、聯絡人、地址等

資訊） 

□無 □有 0.5 

強制避難疏散時通知警察等協助等方式 □無 □有 0.5 

避免民眾重返危險區域方式 □無 □有 0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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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災後 
（一）復原階段 

項目 問題 回答欄 辦理情形 配分 

臨時收容 

各鄉鎮市是否有臨時收容所開設、運作等作業手

冊 
□無 □有 

 
0.25 

是否已核定臨時收容所開設、運作等權責分工 □無 □有 0.25 

是否已核定臨時收容所之開設基準 □無 □有 1 

是否已核定臨時收容所之開設方法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已核定臨時收容所開設時管理人 □無 □有 0.5 

是否已核定臨時收容所管理維護的方法 □無 □有 0.25 

是否已核定臨時收容所中志工的任務分工 □無 □有 0.25 

各鄉鎮市是否有提供災民相關災害情報、親人聯

絡等資訊的機制 
□無 □有 1 

是否有控管消除收容所內謠言對策 □無 □有 0.25 

是否已核定臨時收容所的防火、防止犯罪及衛生

管理等相關對策 
□無 □有 0.25 

是否核定有保障臨時收容所生活環境品質（如空

調、清掃、隔音等）的方法 
□無 □有 0.25 

對收容人數超過容量，第二收容所之規劃是否有

掌握災民身心狀態的機制 
□無 □有 0.25 

環境衛生復原 
水災過後大型家具、大量垃圾之清運是否已事先

規劃 
□無 □有 

 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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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 

訓練與演練 

是否對居民定期（每年至少一次）實施土石流災

害避難疏散的演練 
□無 □有 

 
0.5 

是否辦理災害應變中心動員演練。 □無 □有 0.5 

年度內與已簽訂相互支援協定之縣市政府是否辦

理相互支援演練 
□無 □有 0.5 

聯繫協調機制 
應變中心是否建立災害防救業務人員定期協調聯

繫機制 
□無 □有 

 
0.5 

  

 


